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辦理改善財務貸款信用保證作業要點

93年11月24日第7屆第36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4年1月12日金管銀（三）字第0948010023號函准予備查。

93年12月29日第7屆第37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修正通過第3點規定。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4年2月2日金管銀（三）字第0943000068號函准予備查。

94年3月30日第7屆第40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修正通過第1、3點規定。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4年5月23日金管銀（三）字第0948010618號函准予備查。

95年3月29日第8屆第10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第1、2、3、5、6、9、11點規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5年4月7日農授金字第0950118337號函准予備查。
95年12月26日第9屆第7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第1、3點規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年1月5日農授金字第0960100816號函准予備查。
一、目的

本基金為協助減輕農（漁）民既有統一農（漁）貸或其用途為農（漁）業產銷用之一般放款（以下簡稱既有貸款）貸款本息償付負擔，改善其財務狀況，特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發布之「改善財務貸款要點」（以下簡稱貸款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送保機構

（一）各地區農（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三、信用保證之對象

信用保證之對象以符合下列各條件者為限：

（一）具備以下資格之一：

１、農會正會員。

２、農保被保險人。

３、漁會甲類會員。

４、領有畜牧場登記證之農民。
（二）既有貸款其原貸款用途為農（漁）業產銷或生活必需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１、以統一農（漁）貸科目貸放者。

２、以一般放款科目貸放，其用途為農（漁）業產銷用，且核貸時借款人具會員資格者。

（三）既有貸款為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前已貸放案件，且年息為5.5%以上。
（四）目前實際從事農（漁）業。

（五）同意本貸款資金全部用於償還既有貸款本息者。

四、信用保證成數

信用保證成數最高八成。

五、信用保證之限制

（一）既有貸款到期未繳之積欠本金或利息未先予繳清，或係以本項貸款償還者，不予保證。

（二）既有貸款未依約分期攤還達三個月以上或應繳付之利息延滯達三個月以上始清償積欠之本金或利息，自清償日起至貸放日止尚未滿二個月者，不予保證。但既有貸款經本基金保證者，不在此限。

（三）除前二款規定外，其餘依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下稱本基金準則）第五條之二及第五條之四有關規定辦理。
六、貸款之擔保

（一）既有貸款徵有擔保品或保證人者，該擔保品或保證人應移歸本項貸款之擔保。但有特殊情形經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除前款規定外，其餘依本基金準則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七、應檢送文件

申請信用保證，應檢送下列文件：

（一）改善財務貸款信用保證申請書。

（二）授信審核表或批覆書影本。

（三）借保戶信用調查表影本。

（四）擔保品估價報告影本。

（五）農會會員證、農民健康保險卡，或漁會會員證，或畜牧場登記證影本。

（六）既有貸款之授信審核表或批覆書影本。

（七）既有貸款之放款帳卡影本。

八、本基金準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排除適用

本項貸款申請信用保證，不適用本基金準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九、不代位清償特別條款

本項貸款自撥款後至首期還款日止，申請人未依約償還本金或利息即發生逾期者，本基金不負代位清償之責。但既有貸款經本基金保證者，不在此限。
十、未盡事宜之補充適用

本要點未規定者，悉依貸款要點、本基金準則及保證業務作業手冊之規定。

十一、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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